
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
第六屆第 31 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中華民國 108 年 7 月 23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九時半 

地  點：工會辦公室(台北市建國北路二段 3巷 2號 5樓) 

出席理事：蔡志文(副理事長)、湯景富、楊億萍、林惠娜、陳志旭、曾衍諭、吳孟寶、楊秋君、

劉怡婷、黃瑞祥、黃添源、黃于玲、陳慈中、廖偉授、宋金洪 

出席監事：王啟榮、蘇興茂、黃聖喻、朱弘恭、謝宜蓁、墜崇文 

請  假：梁琪苑、張秉立、歐俊明、郭芳環 

主  席：理事長 張麗澤 

壹、主席致詞 

去年 6 月本行董事會通過聘僱自凱基銀行來的高階經理人「黃姓資深副總」人事案，遭

受工會抨擊及金管會關切後，行方暫時中止聘僱，待金管會裁處期間過後，於 107 年 12 月聘

任到金控擔任財務管理處副總經理，又將於 108 年 8 月將其調兼銀行金融市場處處長。 

此案備受訾議，事涉行方經營管理權行使是否恰當，工會慮及若依現況，因其任職金控，

卻可實質指揮銀行金融市場處，有權無責，有違公司治理原則，但銀行工會非金控對口單位，

對其監督力有未逮，不如讓其正式調兼，權責合一，若有不適任情事，即可究責，應較妥適，

也可避免勞資再次陷入強烈爭議。惟該員爭議性大，有待觀察檢驗，工會乃提出三點要求： 

1、該員應善待金融市場處員工，如有任何管教、言語等不當行為，經查證屬實，應送人評會

懲處。 

2、該員擔任金融市場處處長期間，如有任何違反內外規的行為，經查證屬實，應予以解僱。 

3、應對該員制定考核標準及退場機制。 

經與總經理在 108.7.17 溝通後，總經理認同也承諾上述工會要求，並表示董事會會善盡監督

管理責任。 

貳、工作報告 

一、會員人數：截至 108.7.15，會員人數：4609 人。 

二、持股張數：依會員代表大會決議，每月購置本行『所屬之金控公司』股票，截至 108.7.15

累計共持有 4440 張。 

三、跨單位調動：6 月中時，工會接獲通知 A 分行的法金同仁們被匆促通知將於 7/1 改到相

距約 70 餘公里的 B分行上班，經詢問過分行營運處、人力資源處後卻無人

知悉此事，更沒有人協助通知原本與 A 分行往來的法金客戶後續的配套措

施，配合調動之同仁是否有房屋津貼、交通津貼、異地工作津貼亦一無所

悉。決策僅憑個人意志、前置溝通急就章、橫向聯繫全失靈、系統配套都

是空、視客戶與員工權益為無物，公司管理竟鬆散至此，令人傻眼！本案



經工會向總經理反映後，後續配套方稍有補足，仍有業務預算、人員管理

影響兩家分行年度考績等問題，工會亦將擇日拜訪區督導，請權責單位重

新檢討此事，並回覆後續做法，避免類似情事再次發生。 

四、單位管理：「職場本來就是來來去去，人人都可以被取代，誰都能被替換」，這話當然

無庸置疑，但如果員工都留不住，團隊打拼看不出成績，也許該送走的就是

單位主管。工會常說離職率是照妖鏡，可以反映出很多事情，據了解上半年

期間，南門分行離職率高達 42.1%，士林分行也有 26.1%，超出一般正常範

圍，問題究竟是對總行政策不滿意、勞務分配不均，抑或是單位主管管理失

當？除了離職率外，亦有少部分單位主管的管理行為需要被檢視，好的主管

可以激發屬下的能力，帶動團隊合作；不好的主管只會盯數字、逼業績、禁

假、禁申報加班，無法帶動士氣只會製造恐怖氛圍，讓底下人瞎忙，把體力、

精神耗在徒勞無功的事情。工會已向權責單位反映，期待權責單位應嚴肅面

對釐清問題所在，審慎處理，工會將持續監督追蹤是否有改善。 

五、加班規定：仍有少部分單位傳出禁止同仁申報加班費的情況，工會再次重申所謂工作時

間，是指「在雇主指揮監督下，於雇主之設施內或雇主指定之場所，提供勞

務或受令等待提供勞務之時間」，只要超過法定工作時間，就應依法發給加

班費，雖然本行規定 8點 45 分才正式上班，下午 5點 45 分後 30 分鐘才開始

計算加班時間，但早上參加朝會、開門而提早到行的時間也應計入上班時間，

下班後如有連續性或緊急性的狀況，仍可直接於 5 點 45 分開始申報，上述規

定，不論一線二線，AO 或 OP，一體適用。惟特別提醒同仁謹守「不濫報、不

浮報」之原則，若判斷當日加班需要超過 1 小時以上，為避免過勞，仍應離

開工作現場休息半小時為佳。 

六、勞資會議：108.7.12 舉辦勞資會議，議題主要延續 108.4.1 尚未討論的部分，此外對於

特別獎金法制化辦法草案及特別休假連休兩天以上（不含副理級以上加給假）的

福利補助項目，在後者部分工會希望朝向會員權益最大化的方向去執行，請

資方重新思考調整。因為行方尚未整理出會議記錄，待雙方確認後會再進行

公告，本次僅附討論議題。【附件一】 

七、金控工會：108.7.4 金控工會第二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辦理理監事改選，選舉結果為： 

理事：鍾馥吉、張麗澤、蔡志文、王啟榮、施吟吟、陳慈中、郭芳環、陳志

旭、吳文瑛、許奇逢、吳明哲、洪進義、謝德奎。 

監事：吳子龍、梁琪苑、楊瑾瑜、陳忠榮、謝佩娟。 

 

 



叁、討論事項 

一、今年適逢勞陣創立 35 周年，於 108.7.28 辦理感恩茶會，擬捐贈 3萬 5千元，以表本會支

持其追求勞工經濟正義及國家社會正義訴求之意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二、有同仁確診罹患子宮內膜癌，依本會會員補助辦法第3條第3款，係屬重大傷病，建議補

助金額在12,000元以上，提請討論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肆、臨時動議：無 

伍、散會 


